
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度保荐工作报告

保荐人名称：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

公司
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元隆雅图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陈胜安 联系电话：18900662962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万辉 联系电话：15295553660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

项目 工作内容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

2.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

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

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

是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一次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会次数 0次，已审阅会议文件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，已审阅会议文件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，已审阅会议文件

5.现场检查情况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次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

2025年7月12日，公司公告因一名在

职销售人员存在职务侵占嫌疑，向北

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经侦支队报案，

并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



具的《立案告知书》。2025年7月19
日，公司公告收到《行政监管措施决

定书》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

京监管局因上述事项对公司、董事长

兼总经理孙震、财务负责人边雨辰采

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。公司已

基于审慎性原则，结合自查情况对自

2023年第四季度至2025年第一季度

期间的财务数据进行前期会计差错

更正。并且，公司已全面自查梳理，

完善公司治理体系，提高财务核算和

内控管理水平，进行了全面整改。保

荐人将持续关注该事件进展，并督促

公司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

6.发表专项意见情况

（1）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6次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

8.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2025年度公司经营业绩亏损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

2025 年 度 ，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

300,808.86万元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-2,954.70万元，实现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的净利润-2,930.75万元。公司

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，一方面是2025
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

失共计5,921.05万元，主要为受员工

职务侵占案件影响计提的相关存货

跌价准备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，以

及受亚冬会等特许赛事结束后部分

产品剩余以及白酒市场价格大幅下

跌等因素影响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；

另一方面，公司围绕“大IP+科技”战

略进行长期持续的投入，2025年重点

在C端零售IP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及线

上线下渠道开拓、特许产品开发与运



营、IP签约和AI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

投入，对当期利润会产生一定影响。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

（1）培训次数 1次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5年12月25日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
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解读与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

二、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
详见“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

问题及整改情况”

详见“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

问题及整改情况”

3.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

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

助、套期保值等）

无 不适用

10.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

合保荐工作的情况
无 不适用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

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

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

详见“关注事项的主要内

容”

详见“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

整改情况”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

1.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2.赔偿投资者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3.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4.一致行动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5.员工社保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

6.主要股东关于公开发行上市后持股意

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7.不存在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补

偿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8.关于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得到切实

履行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9.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10.股权激励承诺 是 不适用

四、其他事项

报告事项 说明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

原保荐代表人之一唐品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

因，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，为

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，申万宏源证券承

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决定指派万辉先生接替唐

品先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。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或

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

改情况

详见“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”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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